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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 则
[bookmark: _GoBack]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和视察广东、视察汕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紧紧把握省委、省政府支持汕头建设现代化活力经济特区、深圳汕头深度协作等重大机遇，紧紧围绕新时代提出的新课题新任务新要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全面落实“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新时期治水思路，以全面均衡系统布局和提高供水安全保障能力为主线，构建与“国家经济特区，广东省省域副中心城市，现代化沿海经济带重要发展极”的城市性质相匹配的供水保障体系，支撑汕头市实现“活力特区、和美侨乡、粤东明珠”的美好愿景，指导汕头市供水系统的规划、建设和管理，汕头市水务局组织编制《汕头市供水规划》（2020-2035）（以下简称“《规划》”）。
1、规划范围
汕头市6区1县，包括中心城区（龙湖区、金平区、濠江区）、澄海区、潮阳区、潮南区和南澳县，总面积为2198.7km2。
2、规划年限
现状基准年为2020年；规划近期为2020-2025年；规划远期为2026-2035年。
3、规划目标
至2035年，建成与“国家经济特区，广东省省域副中心城市，现代化沿海经济带重要发展极”相匹配的“以人为本、节水低碳、安全高效、优质稳定”韧性供水保障体系。
4、供水规模
汕头市2025年最高日用水量为219万m3/d；2035年最高日用水量为292万m3/d。各区用水量如下表所示：
表1 汕头市市域及各行政区近远期用水量预测一览表
	各区（县）
	规划近期（2025年）
	规划远期（2035年）

	中心城区
	86
	110

	澄海区
	52
	78

	潮阳区
	39
	45

	潮南区
	39
	53

	南澳县
	3
	6

	全市
	219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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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89623418]二、系统布局
[bookmark: _Hlk89180736]1、水源优化配置及原水工程规划
规划期内，在现有常规水源基础上，结合供水设施布局需求，新增粤东水资源优化配置工程，引入汕头境外韩江干流鹿湖水源，巩固“韩江+本地水库”多水源格局，结合已建引韩工程，进一步强化韩江水源的战略地位。为匹配汕头市近远期水厂布局，实现规划期内水资源供需平衡，保障供水产能进一步提升，规划期内汕头市拟重点推进的原水工程包括粤东水资源优化配置二期工程潮阳分干线、粤东水资源优化配置二期工程普宁和潮南分干线、澄海区应急供中心城区原水工程以及水厂新建扩建配套原水工程等。
2、应急备用水源规划
汕头市规划应急水源与备用水源统筹建设。规划期内以本地水库、粤东水资源优化配置工程、引韩工程、榕江、韩江等各大水源互为应急和备用，并通过加强各区县互联互通以及保留潮阳、潮南区和南澳县水功能区规划中有饮用水功能的水库作为备用水源进一步保障汕头市供水安全。
3、水厂布局规划
规划期内依据市区现状供水系统布局及水源条件对全市水厂进行整合，并结合城市发展和功能调整规划新建扩建水厂。规划期内拟新建扩建水厂共12座。其中，中心城区扩建月浦水厂和新津水厂2座主力水厂；澄海区新建第三水厂和六合围水厂，扩建东部水厂、莲下水厂和上华水厂；潮阳区新建白竹水厂和印染园区水厂，扩建龙海水厂；潮南区新建印染中心水厂，扩建秋风水厂；其余水厂规模保持不变。至规划期末全市共计31座水厂，总设计供水能力达355.52万m3/d。其中常规水厂22座，合计供水能力345.47万m3/d；备用水厂9座，合计供水能力10.05万m3/d。全市水厂布局详见下表：
表2 汕头市水厂规划一览表（单位：万m3/d）
	所属区（县）
	序号
	水厂名称
	现状规模
	近期规模
	远期规模
	备注

	中心城区
	1
	月浦水厂
	20
	40
	40
	　

	
	2
	新津水厂
	40
	40
	70
	　

	
	3
	东墩水厂
	12
	12
	12
	保持现状

	
	4
	庵埠水厂
	20
	20
	20
	保持现状

	澄海区
	5
	东部水厂
	5
	5
	10
	　

	
	6
	莲上水厂
	3
	将莲上水厂改造为六合围水厂取水泵站
	总设计取水规模为33万m³/d

	
	7
	莲下水厂
	9
	12
	17
	　

	
	8
	第一水厂
	3.2
	3.2
	关闭
	　

	
	9
	第二水厂
	16
	16
	16
	保持现状

	
	10
	第三水厂
	-
	10
	20
	　

	
	11
	六合围水厂
	-
	10
	30
	　

	
	12
	溪南水厂
	2.5
	2.5
	改造为中途加压站，配套2万m³清水池
	　

	
	13
	隆都水厂
	2
	2
	2
	　

	
	14
	上华水厂
	1.3
	2.3
	2.3
	改为备用水厂

	潮阳区
	15
	白竹水厂
	-
	10
	20
	　

	
	16
	印染园区水厂
	-
	8
	8
	　

	
	17
	榕江水厂
	6
	6
	6
	保持现状

	
	18
	飞英水厂
	0.75
	0.75
	0.75
	规划远期转为备用水厂

	
	19
	蟹窑水厂
	2
	2
	2
	规划远期转为备用水厂

	
	20
	潮阳第一水厂
	3
	3
	3
	保持现状

	
	21
	潮阳第二水厂
	3
	3
	3
	保持现状

	
	22
	谷饶镇自来水厂
	1.8
	1.8
	1.8
	规划远期转为备用水厂

	
	23
	狮尾岭水厂
	0.3
	0.3
	0.3
	规划远期转为备用水厂

	
	24
	龙海水厂
	3
	3
	8
	　

	潮南区
	25
	印染中心水厂
	-
	3
	6
	　

	
	26
	龙溪水厂
	10
	10
	10
	保持现状

	
	27
	雷岭水厂
	0.27
	0.27
	0.27
	保持现状

	
	28
	秋风水厂
	14.2
	14.2
	34.2
	　

	
	29
	金溪水厂
	4
	4
	4
	保持现状

	南澳县
	30
	北面坑水厂
	6
	6
	6
	保持现状

	
	31
	黄花山水厂
	1.2
	1.2
	1.2
	　

	
	32
	青澳水厂
	0.5
	0.5
	0.5
	　

	
	33
	云澳水厂
	0.8
	0.8
	0.8
	　

	
	34
	深澳水厂
	0.4
	0.4
	0.4
	　

	
	35
	山顶水厂
	0
	关闭
	　

	
	36
	羊屿水厂
	0
	关闭
	　

	合计
	　
	191.22
	253.22
	355.52
	　


4、供水管网规划
（1）中心城区供水管规划
打造中心城区“一轴两带三区”的供水保障网络：以内海湾城市发展轴为中心，依托于“礐石泵站+南滨泵站”和DN2000×2过海供水管，形成“一湾两岸”的一体化供水保障网络；以“汕头综合保税区+临港产业区”、“高新区+龙湖产业区”和“内海湾+华侨试验区”三区为核心，进一步扩大中心城区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形成“沿海综合服务带”和“内陆产业带”供水保障网络，进一步满足新增人口和产业规划用水需求。
（2）澄海区供水管网规划
构建四大供水分区，实现区域内分区统筹发展，加强各分区互联互通：南部分区供水外环东西向延伸，强化“城区+上华+塔岗围”多环联动供水网络；以莲南工业园和银东工业园为依托，中部分区供水外环呈“L”型拓展，构建“两核驱动、三镇融合”多环联动供水网络；北部分区以东里镇、盐鸿镇、莲华镇、隆都镇为主体，以金樟工业区、莲花山山地产业园区为依托，供水网络向西点状辐射，向北带状拉伸，全面融合，多极联动；结合汕头大型产业集聚区六合产业园建设计划，构建供水主干横纵交错的网格状布局。
（3）潮阳区供水管网规划
潮阳区供水管网规划主要分两部分，一是结合白竹水厂、印染园区水厂和龙海水厂的新建、扩建配套DN600-DN1200供水管网；二是各镇街管网完善。以实现潮阳区供水系统的互联互通，形成网格化供水布局，保障区域水质和水量安全。
（4）潮南区供水管网规划
潮南区供水管网规划主要分两部分，一是结合秋风水厂、印染中心水厂的扩建、新建配套DN1000-DN1200供水管网；二是各镇街管网完善，形成网格化供水布局，满足潮南区域发展需求。
（5）南澳县供水管网规划
南澳县供水管网规划主要包括供水管网改造及管网修复，通过管网完善保障南澳县供水安全。
（6）供水一体化规划
以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汕头市供水工程为抓手，以创新运营管护机制为载体，以水质水量达标为重点，按照一体化供水发展要求，重点推进大水源、大水厂、大管网建设，建立从源头到龙头的饮水安全保障体系，合理调配区域水资源，实现全市供水系统互联互通，全面巩固提升全市供水保障水平。各区层面上规划期内实现内部管网连通，市域层面积极推进重大水源以及各区之间的互联互通，实现全市供水系统一体化。主要包括粤东水资源优化配置工程、澄海区应急供中心城区原水工程、澄海区和中心城区的连通工程、汕头市潮阳引韩工程等。
5、水厂升级改造规划
规划期内全市逐步淘汰老旧落后水厂工艺，加快推进水厂工艺处理改造；到规划期末，除9座备用水厂工艺保持不变，其余22座水厂分别完成深度处理、应急处理以及预处理等不同程度工艺升级改造。
6、管网更新改造规划
为保障优质出厂水在供水管网输送过程中的水质安全，规划期内对老旧管网和落后管材进行更新改造，并形成滚动更新改造机制。
7、二次供水规划
依据《汕头市城市供水用水条例》和《汕头市城市居民住宅二次供水管理规定》，通过水厂提压结合市政老旧供水管网改造，采用市政管网直供。水厂提压后仍不能满足供水需求的，再通过增设社区泵房结合社区老旧供水管网改造，以满足用户供水压力、流量要求，全面取消“小水泵”。
8、农村供水规划

在巩固农村集中供水全覆盖攻坚成果的基础上，推进实施农村集中供水“三同五化”改造提升工作。至“十四五”末，力争实现农村供水“规模化发展、标准化建设、一体化管理、专业化运作、智慧化服务”的高质量发展格局，确保农村自来水普及率稳定在99%以上，农村生活饮用水水质合格率稳定在90%以上，水费收缴率稳定在98%以上。
三、节水低碳
[bookmark: _Toc352614586][bookmark: _Hlk89180760]1、节水规划
[bookmark: _Hlk91146883]积极践行“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新发展理念，衔接《汕头市城市节水中长期规划》，坚持节水优先方针，健全节水制度、提升节水能力建设。
[bookmark: _Hlk89868979]2、节能规划
[bookmark: _Hlk91146905]推动供水系统绿色节能发展，提升系统运行使用效率。围绕供水系统中“泵组-水厂-管网”全流程，全面采取节能降耗措施，实现供水系统整体节能运行。
3、供水信息化
规划至2025年，实现信息化基础建设；规划至2035年，实现信息化应用建设。


四、供水管理规划
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强化末端管理，构建“源头到龙头”的全流程保障管理机制，在制度上保证供水安全，稳步落实节水低碳理念。
完善水源管理，建立水厂和泵站的运行、调度和应急管理制度，管网的维护和管理制度，二次供水系统改造和运行管理制度、供水管网直抽管理制度和全市应急供水信息化、智慧化调度保障制度。
制定合理的水价政策，提升供水现代化管理和服务能力，建立健全社会监督机制，切实做好供水经营服务工作。
健全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相结合的制度、建立健全科学水价制度、建立和完善节水市场调节机制、完善节水资金保障机制、加强节水基础管理工作。
